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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屆新北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第 8次會議議程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9年 6月 1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

貳、 地    點：新北市政府 19樓 1926會議室 

參、 主 持 人：吳副市長明機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葉庭 

肆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伍、 報告案： 

案由：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（附件 1）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陸、 審議案： 

案由一：板橋區亞東段 1006-7 地號之榕樹 1 株珍貴樹木（編號 1,085）

移植案，提請審議（附件 2）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案由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提報，經 109 年 5 月 7 日及

109 年 5 月 28 日辦理專案小組會議審查，會議結論為珍貴樹木

移植計畫書依委員意見修正後提樹木保護委員會審查。 

二、 土城護樹者聯盟洪○楷：請說明基地內其他樹木移植工法及為

何不能原地保留? 

三、 委員意見： 

(一) 廖鎮洲委員： 

1、 珍貴樹木確認現況生長狀況虛弱，且該停車場無法移

到旁邊空地，也確認無法修改設計圖，故同意移植理

由。 

2、 現有樹群之移植及照護方式已呈現於計畫書 p.90、p.91

及 p.92頁，可以接受。 

(二) 陳鴻楷委員： 

1、 經現地會勘，基地位置排水不良，且珍貴樹木與其他

樹木距離較近，現地排水確實較難改善。 

2、 計畫書第 p.8 及 p.9 提到樹木樹稍回枯及癒合不全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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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勢不佳且恢復狀況不良之情況下，如何確保存活

率，請補充於計畫書內。 

3、 計畫書內支架僅插入 30 公分，應至少需 60 公分以

上，亦需至少有 1 根 1 米左右短支架與現有支撐架呈

90度，以增加支撐力。 

4、 計畫書內敘明澆水因視當時水量及情況，請說明澆水

監測機制。 

5、 根系調查以空氣挖掘機執行之施作時間點為何? 

6、 養出之新根如何保護? 與吊繩接觸的地方如何保護？ 

7、 計畫書 p.90、p.91 及 p.92 頁已交代樹群定植內容，惟

樹群根球規格應最大化。 

(三) 邱祈榮委員： 

1、 為使樹木有更好之棲地環境，移植確有必要。 

2、 現地除珍貴樹木外也有樹群，請補充樹群保活期、移

植工法及若樹根交纏之處理方式。 

(四) 吳孟玲委員： 

1、 支持本案規劃綠覆率已由 67%提高至 110%。 

2、 樹木移植計畫書請確切落實執行。 

3、 榕樹易感染褐根病，未來 VTA 養護中，建議列入健檢

項目。 

(五) 黃志偉委員： 

1、 本案計畫書滲水速度調查數據為何? 

2、 養根及斷根後如何確保生長勢變好?另養根時間是否可

延長? 

3、 定植點有機質如何改良? 

4、 斷根時環剝數量是否可大於 8至 10根，如何選擇? 

5、 如在夏日 9月移植，如何確保葉片不回枯? 

6、 期望未來該基地樹群及珍貴樹木，移植後樹型比原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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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況更佳。 

7、 請問簡報影片中臺南珍貴樹木正榕移植後續狀況? 

(六) 許榮輝委員： 

1、 本案同意移植，請補充珍貴樹木以外之樹群詳細處理

工法及定植位置。 

2、 移植後之景觀應有所呈現。 

3、 樹保法有溝通和互相學習的機制，感謝護樹團體的監

督，在開發規劃時應事前規劃樹木，儘量保留樹木。 

四、 樹花園股份有限公司：將依委員意見補充計畫書。 

五、 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：該珍貴樹木周邊的榕樹群雖非珍

貴樹木，亦將一同辦理棲地改善作業，後續珍貴樹木移入南公

園後將打造複層次植栽營造更美的城市景觀，另外北公園之一

般樹木移植後將考量樹木生長，種植時保持一定距離並增加灌

木綠化。 

決議：本案原則通過，後續請遠東資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本次樹木

保護委員會委員意見修正移植計畫書。 

案由二：土城區仁德公園內之榕樹 2 株、含笑 1 株及楓香 1 株提報珍貴

樹木列管案，提請審議（附件 3）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案由土城護樹者聯盟提報，經 109 年 4 月 7 日現勘及文件初

步審查，土城區仁德公園內之榕樹 1 株（臨時編號：109002-

01），樹胸徑為 80 公分（未達 90 公分），惟在地居民陳述樹

齡已超過 50 年以上，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

項第 1款第 2目之規定。 

二、 土城區仁德公園內之含笑 1 株（臨時編號：109002-02），樹胸

徑為 55 公分（未達 90 公分），惟在地居民陳述樹齡已超過 50

年以上，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

2目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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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土城區仁德公園內之榕樹 1 株（臨時編號：109002-03）， 經

現勘有褐根病之狀況，現勘結論為請土地維護管理單位儘快處

理及防治，以免傳染鄰近樹木，另建議經過一段時間養護狀況

良好後再評估提報列管。 

四、 土城區仁德公園內之楓香 1 株（臨時編號：109002-04），樹胸

徑為 79 公分（未達 90 公分），惟在地居民陳述樹齡已超過 50

年以上，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

2目之規定。 

五、 土城護樹者聯盟洪○楷：請暫緩開發土城金城公園及仁德公園

之 1公頃綠地，另請城鄉發展局應召開公聽會而不是說明會。 

六、 委員意見： 

(一) 吳孟玲委員：同意本案臨時編號 109002-01、109002-02 及

109002-04 之榕樹、含笑及楓香同意列管為本市珍貴樹

木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本案臨時編號 109002-01、109002-02 及 109002-04 之榕樹、含

笑及楓香同意列管為本市珍貴樹木。 

二、 臨時編號 109002-03 榕樹因罹褐根病，暫不列入本市珍貴樹

木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 散會：14時 59分。 


